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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058 號 委員提案第 19700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鑑於現行婚姻制度僅認可「一男一女」

的組合形式，排除同性婚姻之可能性，不僅對同性伴侶組成

家庭之權利形成不公平的歧視對待，亦導致個人因其性傾向

無法享有制度上的法律保障。為平等保障每個人組成家庭、

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實踐憲法人權保障之規範意旨，落實「

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配合民法部分條文之修正，立法

承認同性伴侶應與異性伴侶享有同等的制度性保障，並承認

同性配偶收養子女之權利，爰擬具家事事件法修正草案，以

使相關民事實體法修正所承認之權利，得透過程序法之同步

修正，予以落實。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徐永明 林昶佐 洪慈庸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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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下列事件為甲類事件

： 
一、確認婚姻無效、婚姻關

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 
二、確定母再婚後所生子女

生父事件。 
三、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

存在事件。 
四、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

存在事件。 
下列事件為乙類事件： 

一、撤銷婚姻事件。 
二、離婚事件。 
三、否認子女、認領子女事

件。 
四、撤銷收養、撤銷終止收

養事件。 
下列事件為丙類事件： 

一、因婚約無效、解除、撤

銷、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

、返還婚約贈與物事件。 
二、因婚姻無效、撤銷婚姻

、離婚、婚姻消滅之損害

賠償事件。 
三、婚姻財產之補償、分配

、分割、取回、返還及其

他因婚姻財產關係所生請

求事件。 
四、因判決終止收養關係給

與相當金額事件。 
五、因監護所生損害賠償事

件。 
六、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

、特留分、遺贈、確認遺

囑真偽或其他繼承關係所

生請求事件。 
下列事件為丁類事件： 

一、宣告死亡事件。 

第三條 下列事件為甲類事件

： 
一、確認婚姻無效、婚姻關

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 
二、確定母再婚後所生子女

生父事件。 
三、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

存在事件。 
四、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

存在事件。 
下列事件為乙類事件：

一、撤銷婚姻事件。 
二、離婚事件。 
三、否認子女、認領子女事

件。 
四、撤銷收養、撤銷終止收

養事件。 
下列事件為丙類事件：

一、因婚約無效、解除、撤

銷、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

、返還婚約贈與物事件。

二、因婚姻無效、撤銷婚姻

、離婚、婚姻消滅之損害

賠償事件。 
三、夫妻財產之補償、分配

、分割、取回、返還及其

他因夫妻財產關係所生請

求事件。 
四、因判決終止收養關係給

與相當金額事件。 
五、因監護所生損害賠償事

件。 
六、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

、特留分、遺贈、確認遺

囑真偽或其他繼承關係所

生請求事件。 
下列事件為丁類事件：

一、宣告死亡事件。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爰配

合修正家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

，以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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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撤銷死亡宣告事件。 
三、失蹤人財產管理事件。 
四、監護或輔助宣告事件。 
五、撤銷監護或輔助宣告事

件。 
六、定監護人、選任特別代

理人事件。 
七、認可收養或終止收養、

許可終止收養事件。 
八、親屬會議事件。 
九、拋棄繼承、無人承認繼

承及其他繼承事件。 
十、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 
十一、兒童、少年或身心障

礙者保護安置事件。 
十二、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

住院事件。 
十三、民事保護令事件。 

下列事件為戊類事件： 
一、因婚姻無效、撤銷或離

婚之給與贍養費事件。 
二、配偶雙方同居事件。 
三、指定配偶雙方住所事件

。 
四、報告配偶雙方財產狀況

事件。 
五、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

。 
六、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事

件。 
七、變更子女姓氏事件。 
八、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負擔事件。 
九、交付子女事件。 
十、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

及撤銷其宣告事件。 
十一、監護人報告財產狀況

及監護人報酬事件。 
十二、扶養事件。 
十三、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

件。 
其他應由法院處理之家

二、撤銷死亡宣告事件。 
三、失蹤人財產管理事件。

四、監護或輔助宣告事件。

五、撤銷監護或輔助宣告事

件。 
六、定監護人、選任特別代

理人事件。 
七、認可收養或終止收養、

許可終止收養事件。 
八、親屬會議事件。 
九、拋棄繼承、無人承認繼

承及其他繼承事件。 
十、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

十一、兒童、少年或身心障

礙者保護安置事件。 
十二、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

住院事件。 
十三、民事保護令事件。 

下列事件為戊類事件：

一、因婚姻無效、撤銷或離

婚之給與贍養費事件。 
二、夫妻同居事件。 
三、指定夫妻住所事件。 
四、報告夫妻財產狀況事件

。 
五、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

。 
六、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事

件。 
七、變更子女姓氏事件。 
八、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負擔事件。 
九、交付子女事件。 
十、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

及撤銷其宣告事件。 
十一、監護人報告財產狀況

及監護人報酬事件。 
十二、扶養事件。 
十三、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

件。 
其他應由法院處理之家

事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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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適用本法之規定。 
，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五十二條 確認婚姻無效、

撤銷婚姻、離婚、確認婚姻

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專

屬下列法院管轄： 
一、配偶之住所地法院。 
二、配偶經常共同居所地法

院。 
三、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配

偶一方居所地法院。 
當事人得以書面合意定

管轄法院，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 
第一項事件配偶一方死

亡者，專屬於配偶一方死亡

時住所地之法院管轄。 
不能依前三項規定定法

院管轄者，由被告住、居所

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之住、

居所不明者，由中央政府所

在地之法院管轄。 

第五十二條 確認婚姻無效、

撤銷婚姻、離婚、確認婚姻

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專

屬下列法院管轄： 
一、夫妻之住所地法院。 
二、夫妻經常共同居所地法

院。 
三、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夫

或妻居所地法院。 
當事人得以書面合意定

管轄法院，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 
第一項事件夫或妻死亡

者，專屬於夫或妻死亡時住

所地之法院管轄。 
不能依前三項規定定法

院管轄者，由被告住、居所

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之住、

居所不明者，由中央政府所

在地之法院管轄。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爰配

合修正家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

，以茲落實。 

第五十三條 婚姻事件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華民

國法院審判管轄： 
一、配偶一方為中華民國人

。 
二、配偶雙方均非中華民國

人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

所或持續一年以上有共同

居所。 
三、配偶一方為無國籍人而

於中華民國境內有經常居

所。 
四、配偶一方於中華民國境

內持續一年以上有經常居

所。但中華民國法院之裁

判顯不為配偶一方所屬國

之法律承認者，不在此限

。 
被告在中華民國應訴顯

有不便者，不適用前項之規

定。 

第五十三條 婚姻事件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華民

國法院審判管轄： 
一、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

人。 
二、夫妻均非中華民國人而

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

持續一年以上有共同居所

。 
三、夫妻之一方為無國籍人

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經常

居所。 
四、夫妻之一方於中華民國

境內持續一年以上有經常

居所。但中華民國法院之

裁判顯不為夫或妻所屬國

之法律承認者，不在此限

。 
被告在中華民國應訴顯

有不便者，不適用前項之規

定。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爰配

合修正家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

，以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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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婚姻事件之配偶

一方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者，

除第十四條第三項之情形外

，由其監護人代為訴訟行為

，並適用第十五條及第十六

條之規定。 
監護人違反受監護宣告

人之利益而起訴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 

第五十五條 婚姻事件之夫或

妻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者，除

第十四條第三項之情形外，

由其監護人代為訴訟行為，

並適用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之規定。 
監護人違反受監護宣告

人之利益而起訴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爰配

合修正家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

，以茲落實。 

第五十九條 離婚之訴，配偶

一方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

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配

偶一方提起撤銷婚姻之訴者

，亦同。 

第五十九條 離婚之訴，夫或

妻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關

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夫或

妻提起撤銷婚姻之訴者，亦

同。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爰配

合修正家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

，以茲落實。 

第六十一條 親子關係事件，

專屬下列法院管轄： 
一、子女或養子女住所地之

法院。 
二、父、母或養親之一方住

所地之法院。 
前項事件，有未成年子

女或養子女為被告時，由其

住所地之法院專屬管轄。 

第六十一條 親子關係事件，

專屬下列法院管轄： 
一、子女或養子女住所地之

法院。 
二、父、母、養父或養母住

所地之法院。 
前項事件，有未成年子

女或養子女為被告時，由其

住所地之法院專屬管轄。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六十二條 養親與養子女間

之訴訟，如養子女無程序能

力，而養親為其法定代理人

者，應由本生父母代為訴訟

行為；法院並得依第十五條

之規定選任程序監理人。 
無本生父母或本生父母

不適任者，依第十五條之規

定選任程序監理人。 

第六十二條 養父母與養子女

間之訴訟，如養子女無程序

能力，而養父母為其法定代

理人者，應由本生父母代為

訴訟行為；法院並得依第十

五條之規定選任程序監理人

。 
無本生父母或本生父母

不適任者，依第十五條之規

定選任程序監理人。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七十七條 法院應通知下列

之人參與程序。但通知顯有

困難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規定應依職權通知

參與程序之人。 
二、親子關係相關事件所涉

子女、養子女、雙親、養

親。 

第七十七條 法院應通知下列

之人參與程序。但通知顯有

困難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規定應依職權通知

參與程序之人。 
二、親子關係相關事件所涉

子女、養子女、父母、養

父母。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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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程序之結果而權利受

侵害之人。 
法院得通知因程序之結

果而法律上利害受影響之人

或該事件相關主管機關或檢

察官參與程序。 
前二項之人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得聲請參與程序。但

法院認不合於參與之要件時

，應以裁定駁回之。 

三、因程序之結果而權利受

侵害之人。 
法院得通知因程序之結

果而法律上利害受影響之人

或該事件相關主管機關或檢

察官參與程序。 
前二項之人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得聲請參與程序。但

法院認不合於參與之要件時

，應以裁定駁回之。 

第九十八條 配偶同居、指定

配偶住所、請求報告配偶財

產狀況、給付家庭生活費用

、扶養費、贍養費或宣告改

用分別財產制事件之管轄，

準用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三

條之規定。 

第九十八條 夫妻同居、指定

夫妻住所、請求報告夫妻財

產狀況、給付家庭生活費用

、扶養費、贍養費或宣告改

用分別財產制事件之管轄，

準用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三

條之規定。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爰配

合修正家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

，以茲落實。 

第一百零一條 本案程序進行

中，聲請人與相對人就第九

十八條之事件或配偶間其他

得處分之事項成立和解者，

於作成和解筆錄時，發生與

本案確定裁判同一之效力。 
聲請人與相對人就程序

標的以外得處分之事項成立

前項和解者，非經為請求之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不得

為之。 
就前二項以外之事項經

聲請人與相對人合意者，法

院應斟酌其內容為適當之裁

判。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和解

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

聲請人或相對人得請求依原

程序繼續審理，並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第三項

之規定。 
因第一項或第二項和解

受法律上不利影響之第三人

，得請求依原程序撤銷或變

更和解對其不利部分，並準

第一百零一條 本案程序進行

中，聲請人與相對人就第九

十八條之事件或夫妻間其他

得處分之事項成立和解者，

於作成和解筆錄時，發生與

本案確定裁判同一之效力。

聲請人與相對人就程序

標的以外得處分之事項成立

前項和解者，非經為請求之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不得

為之。 
就前二項以外之事項經

聲請人與相對人合意者，法

院應斟酌其內容為適當之裁

判。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和解

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

聲請人或相對人得請求依原

程序繼續審理，並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第三項

之規定。 
因第一項或第二項和解

受法律上不利影響之第三人

，得請求依原程序撤銷或變

更和解對其不利部分，並準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爰配

合修正家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

，以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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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編之一第

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 
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編之一第

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

第一百零四條 下列親子非訟

事件，專屬子女住所或居所

地法院管轄；無住所或居所

者，得由法院認為適當之所

在地法院管轄： 
一、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

求、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之酌定、改定、變

更或重大事項權利行使酌

定事件。 
二、關於變更子女姓氏事件

。 
三、關於停止親權事件。 
四、關於未成年子女選任特

別代理人事件。 
五、關於交付子女事件。 
六、關於其他親子非訟事件

。 
未成年子女有數人，其

住所或居所不在一法院管轄

區域內者，各該住所或居所

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 
第一項事件有理由時，

程序費用由未成年子女之雙

親或雙親之一方負擔。 

第一百零四條 下列親子非訟

事件，專屬子女住所或居所

地法院管轄；無住所或居所

者，得由法院認為適當之所

在地法院管轄： 
一、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

求、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之酌定、改定、變

更或重大事項權利行使酌

定事件。 
二、關於變更子女姓氏事件

。 
三、關於停止親權事件。 
四、關於未成年子女選任特

別代理人事件。 
五、關於交付子女事件。 
六、關於其他親子非訟事件

。 
未成年子女有數人，其

住所或居所不在一法院管轄

區域內者，各該住所或居所

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 
第一項事件有理由時，

程序費用由未成年子女之父

母或父母之一方負擔。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一百零七條 法院酌定、改

定或變更雙親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

，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

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

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

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

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

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

。 
前項命給付扶養費之方

法，準用第九十九條至第一

百零三條規定。 

第一百零七條 法院酌定、改

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

，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

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

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

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

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

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

。 
前項命給付扶養費之方

法，準用第九十九條至第一

百零三條規定。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42 

第一百零九條 就有關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事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

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依

雙親、未成年子女、主管機

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

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

。 

第一百零九條 就有關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事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

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依

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

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

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

。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一百一十條 第一百零七條

所定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

件程序進行中，雙親就該事

件得協議之事項達成合意，

而其合意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時，法院應將合意內容記載

於和解筆錄。 
前項情形，準用第一百

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及第

一百零八條之規定。 

第一百一十條 第一百零七條

所定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

件程序進行中，父母就該事

件得協議之事項達成合意，

而其合意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時，法院應將合意內容記載

於和解筆錄。 
前項情形，準用第一百

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及第

一百零八條之規定。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一百一十一條 法院為未成

年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時，

應斟酌得即時調查之一切證

據。 
法院為前項選任之裁定

前，應徵詢被選任人之意見

。 
前項選任之裁定，得記

載特別代理人處理事項之種

類及權限範圍。 
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

，於裁定送達或當庭告知被

選任人時發生效力。 
法院為保護未成年子女

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得

依雙親、未成年子女、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

，改定特別代理人。 

第一百一十一條 法院為未成

年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時，

應斟酌得即時調查之一切證

據。 
法院為前項選任之裁定

前，應徵詢被選任人之意見

。 
前項選任之裁定，得記

載特別代理人處理事項之種

類及權限範圍。 
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

，於裁定送達或當庭告知被

選任人時發生效力。 
法院為保護未成年子女

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得

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

，改定特別代理人。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一百一十二條 法院得依特

別代理人之聲請酌定報酬。

第一百一十二條 法院得依特

別代理人之聲請酌定報酬。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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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報酬額，應審酌下列事項

： 
一、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原因

。 
二、特別代理人執行職務之

勞力。 
三、未成年子女及雙親之資

力。 
四、未成年子女與特別代理

人之關係。 
前項報酬，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由未成年子女負擔

。但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原因

係雙親所致者，法院得酌量

情形命雙親負擔全部或一部

。 

其報酬額，應審酌下列事項

： 
一、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原因

。 
二、特別代理人執行職務之

勞力。 
三、未成年子女及父母之資

力。 
四、未成年子女與特別代理

人之關係。 
前項報酬，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由未成年子女負擔

。但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原因

係父母所致者，法院得酌量

情形命父母負擔全部或一部

。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一百一十三條 本章之規定

，於雙親不繼續共同生活達

六個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事

件，準用之。 

第一百一十三條 本章之規定

，於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

六個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事

件，準用之。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一百一十五條 認可收養事

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

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聲請人

。 
認可收養之聲請應以書

狀或於筆錄載明收養人及被

收養人、被收養人之雙親、

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配偶。 
前項聲請應附具下列文

件： 
一、收養契約書。 
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國

民身分證、戶籍謄本、護

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第二項聲請，宜附具下

列文件： 
一、被收養人為未成年人時

，收養人之職業、健康及

有關資力之證明文件。 
二、配偶一方被收養時，他

方之同意書。但有民法第

第一百一十五條 認可收養事

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

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聲請人

。 
認可收養之聲請應以書

狀或於筆錄載明收養人及被

收養人、被收養人之父母、

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配偶。

前項聲請應附具下列文

件： 
一、收養契約書。 
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國

民身分證、戶籍謄本、護

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第二項聲請，宜附具下

列文件： 
一、被收養人為未成年人時

，收養人之職業、健康及

有關資力之證明文件。 
二、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時，

他方之同意書。但有民法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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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零七十六條但書情形

者，不在此限。 
三、經公證之被收養人雙親

之同意書。但有民法第一

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但書、第二項但書或第一

千零七十六條之二第三項

情形者，不在此限。 
四、收養人或被收養人為外

國人時，收養符合其本國

法之證明文件。 
五、經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

訪視調查，其收出養評估

報告。 
前項文件在境外作成者

，應經當地中華民國駐外機

構驗證或證明；如係外文，

並應附具中文譯本。 

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但書情

形者，不在此限。 
三、經公證之被收養人父母

之同意書。但有民法第一

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但書、第二項但書或第一

千零七十六條之二第三項

情形者，不在此限。 
四、收養人或被收養人為外

國人時，收養符合其本國

法之證明文件。 
五、經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

訪視調查，其收出養評估

報告。 
前項文件在境外作成者

，應經當地中華民國駐外機

構驗證或證明；如係外文，

並應附具中文譯本。 

第一百一十八條 被收養人之

雙親為未成年人而未結婚者

，法院為認可收養之裁定前

，應使該未成年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但有礙難情形者，不在此限

。 

第一百一十八條 被收養人之

父母為未成年人而未結婚者

，法院為認可收養之裁定前

，應使該未成年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但有礙難情形者，不在此限

。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第一百四十三條 失蹤人未置

財產管理人者，其財產管理

人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配偶。 
二、雙親。 
三、成年子女。 
四、與失蹤人同居之二親等

直系血親尊親屬。 
五、家長。 

不能依前項規定定財產

管理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

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

財產管理人。 
財產管理人之權限，因

死亡、受監護、輔助或破產

之宣告或其他原因消滅者，

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一百四十三條 失蹤人未置

財產管理人者，其財產管理

人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成年子女。 
四、與失蹤人同居之祖父母

。 
五、家長。 

不能依前項規定定財產

管理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

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

財產管理人。 
財產管理人之權限，因

死亡、受監護、輔助或破產

之宣告或其他原因消滅者，

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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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條 宣告死亡程

序，除通知顯有困難者外，

法院應通知失蹤人之配偶、

子女及雙親參與程序；失蹤

人另有法定代理人者，並應

通知之。 
宣告死亡之裁定，應送

達於前項所定之人。 

第一百五十八條 宣告死亡程

序，除通知顯有困難者外，

法院應通知失蹤人之配偶、

子女及父母參與程序；失蹤

人另有法定代理人者，並應

通知之。 
宣告死亡之裁定，應送

達於前項所定之人。 

民法為實踐婚姻平權，已肯認

賦予同性婚姻制度保障並承認

其收養之權利，爰配合修正家

事事件法相關之用語，以茲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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